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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
《长江大学院务公开实施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全面推进院务公开是推进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是依靠教职工办好学校，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举措，是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调动教职工积极性，深化改革、确保学院稳定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学校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客观需要。为进一步做好院务公开工作，学校研究制定了《长江大学院务公开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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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学院务公开实施办法
院务公开是扩大基层民主，保障师生员工应有地位和合法权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促进学院各项事业稳步发展的有效途径。为全面推进院务公开工作，制定本办法。

一、院务公开的主要内容
各学院应把学院工作的重点、难点、教职工和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及领导班子工作动态信息向师生员工公开。要坚持公开原则的确定性和公开程序的渐进性相结合，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和公开形式的多样性相结合，不断完善院务公开机制，努力做到政策公开、过程公开和结果公开，确保教职工的知情权、监督权和评议权。院务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党务工作
1.学院党委（党总支）工作计划；
2.发展党员、各类评优、晋级及获奖结果。
（二）行政工作
1.学院发展规划及有关学科建设的重大事项；
2.学院年度工作计划；
3.学院各项规章制度；
4.学院管理人员分工及岗位职责；
5.领导班子工作动态。
（三）教学、科研工作
1.学院教学计划和科研计划；
2.教师、教辅人员职称评聘办法及评聘条件、程序等；
3.学院学术工作动态；

4.学院教学、科研评奖结果。

（四）学生工作
1.各类招生计划和招生结果；
2.学生奖助学金的评定办法及结果；
3.学生转专业的信息；
4.推免研究生标准和程序。
（五）人事工作
1.学院人才引进计划；
2.学院人事制度、奖酬金分配制度；
3.教师、教辅人员岗位聘任办法及评聘小组成员名单；
4.年度教职工考核办法及考核结果。
（六）财务工作
财务公开，包括“三公”经费、财务收入与支出情况等。
（七）其他
1.学校向全体师生员工通报的事项；
2.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
3.其他需要适时公开的事项。
二、院务公开的形式
1.二级教代会。二级教代会是院务公开的基本载体，学院改革、建设、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教学科研管理方面的重大事项、业务招待费使用情况、教职工福利费使用情况、奖酬金分配方案、学院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及民主评议领导干部情况、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以及年度财务、审计工作报告，要在二级教代会上公开。
2.学院党政联席会。对涉及学院秘密的有关重大事项，在党政联席会上公开，适当时在二级教代会上公开。
3.教职工座谈会。对涉及教职工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或改革举措等重大事项及时通过教职工座谈会公开。
4.设立学院院务公开网站。
5.创办院务公开栏。对教职工应该了解和掌握的学校重大问题和政策性、临时性、突发性问题，以及需要教职工了解的其他情况，在院务公开栏公开。
6.其他院务公开形式。通过新闻发布会、广播电视、内部报刊（简讯）、电子显示屏、橱窗、宣传板报以及QQ工作群、微信等形式公开。
三、院务公开工作的监督、评议及责任追究
（一）加强对院务公开工作的监督
各学院要成立由院工会主席、党委（党总支）纪检委员任组长，由教代会代表、学术委员会委员、教学委员会委员及其他教师代表各一名组成的院务公开监督小组，负责院务公开的监督、评议和警示，并接受学校校务公开监督小组的领导。
（二）建立院务公开监督检查、评议制度
各学院院务公开监督小组应定期将监督检查结果通过多种形式公布，并定期向学院党政班子提交监督检查报告。
院务公开监督小组每年组织二级教代会代表对学院院务公开工作进行评议，评议结果向全体教职工公开。
（三）建立院务公开重大问题责任追究警示制度
凡应公开的内容未按时公开的，或弄虚作假的，经院务公开监督小组报校务公开监督小组检查核实，报请校务公开领导小组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责任追究。
四、各学院可结合本单位实际，以本办法为依据，制定院务公开实施细则。

五、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校校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解释。

　长江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5年6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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